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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

2016年6月 8 日會嶺的跟進事項

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於2016年6 月 8 日的會議上討

論有關在勞工處開設 1個首席勞工事務主任編外職位，以支援標準

工時委員會餘下的工作，以及跟進工時政策方向及相關工作的建議

(EC(2016-17)9 )。有委員於會上要求政府就「勞工及福利局及
轄下部門以往所開設的編外職位中，開設年期3年後再保留5年的建

議數目及詳情」提供補充資料;我現回覆如下。

我們已查閱本局及轄下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的紀錄。本局

及上述兩個部門自 2007年7月以來一直沒有開設年期3年後再保留

5年的首長級編外職位。

我們希望藉此再向委員重申，本局及勞工處和社會福利署

的一貫政策及安排，是只會基於服務需要而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，

才會提出開設一個新職位(編外或常額職位)的建議。根據這政策

和安排，在充分考慮服務需要後，本局現負責任地建議重設上述首



席勞工事務主任編外職位約5年(該職位曾在2013 年 4 月 1 日至

2016 年3 月 31 日期間開設，為期3年) ，由財務委員會批准當日起

至2021年3 月 31 日止，以領導勞工處的工時政策科。有關詳細理據

已載於EC(20 16-1 7)9號文件。我們懇請委員支持這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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